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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PSC)剛剛公佈

了 一 條 最 新 標 準 ， 該 標 準 將 不 符 合

ASTM F1816-97要求的2T至16碼繩帶童裝

列入重大產品危害清單(16 CFR 1120)。

根據這條新標準，假如2T至16碼的繩帶

童裝上衣外套（含一條或多條繩帶）不	

符合《ASTM F1816-97 童裝上衣繩帶標準

安全規格》，則將被視為一項重大產品危	

害。這類產品的製造商需要向美國消費

品安全委員會報告這些危害，服從委員

會安排，並在委員會要求的情況下，為

消費者調換商品，或退還貨款。如未及

時報告這類危害，製造商將承擔民事責

任。同時，美國將拒絕這類產品入境。

本標準將於2011年8月18日生效，但它的	

生效並不意味著該類產品將被要求進行

任何附加測試或認證。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重大產品危害

清單的相關背景

日前公佈的《消費品改進法案(CPSIA)》	

是在原先《消費品安全法案(CPSA)》中

新增的一個子章節，它授權美國消費品

安全委員會確定某個消費品或某類消費

品是否具有或缺少某種可被視為重大產

品危害的特徵。

在制定此類標準前，美國消費品安全委

員會必須明確這些特徵是否在當前市場

上顯而易見。同時，還有必要確定該產

業是否已經存在相關自願性標準,並確定	

其標準是否能夠有效地減少這類危害。

此類標準頒佈後，任何不符合這一產品

安全標準的產品將被視為一項重大產品

危害。這類產品的製造商需要向美國消

費品安全委員會報告這類危害，服從委

員會安排，並在委員會要求的情況下，

消費者調換商品，或退還貨款。如未及

時上報，製造商將承擔民事責任。

有關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確定童裝尺

碼的方法，請參考16 CFR 1120.3 (b)(2)，“重	

大產品危害清單：帶頸繩或帽繩的2T至	

12碼童裝以及帶腰繩或底擺抽繩的2T至

16碼童裝” 1。n

1 點擊http://www.gpo.gov/fdsys/pkg/FR-2011-07-19/pdf/2011-17961.pdf
下載完整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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